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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委员会  

第六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14 

特定群体和个人：移民工人 

亚美尼亚、奥地利*、比利时*、博茨瓦纳*、保加利亚*、

喀麦隆*、加拿大、刚果、克罗地亚*、塞浦路斯*、刚果

民主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芬兰、

法国、德国、希腊*、几内亚、洪都拉斯、匈牙利、爱尔

兰、以色列*、意大利、肯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

卢森堡*、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墨西哥、荷兰、

尼日利亚、挪威*、秘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

卢旺达*、圣马力诺*、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和黑山*、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斯威士兰、

瑞典*、瑞士*、泰国*、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赞比亚*、津巴布韦：决议草案  

                                                 

*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69 条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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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在涉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毒)和获得性

免疫缺陷综合症(艾滋病)的情况下保护人权  

 人权委员会，  

 回顾其 2003 年 4 月 23 日第 2003/47 号、2001 年 4 月 24 日第 2001/51 号和 1999

年 4 月 27 日第 1999/49 号决议，以及 2001 年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第二十六

届大会特别会议通过的《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该宣言申明，人

人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对减少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可能性极为重要，尊重携带艾

滋病毒或患有艾滋病的人的权利要求作出有效的反应，  

 关切地注意到，据联合国合设艾滋病方案 (艾滋病方案)和卫生组织的估计，到

2004 年底，带有艾滋病毒者人数是 3,940 万，在 2004 年新感染艾滋病毒者人数为

490 万，自艾滋病流行以来死于该种疾病的人数已超过 2,000 万，其中在 2004 年死

于艾滋病的人数就有 310 万，  

 关切地注意到，据艾滋病方案和卫生组织提供的资料，在过去的两年里带有艾

滋病毒的人数在每个地区都有增长，增长最明显的是东亚、东欧和中亚，  

 特别关切地注意到，也根据艾滋病方案和卫生组织的资料，妇女和儿童感染此

种疾病的比例出奇地高，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妇女占了感染者人数的 57%，

15 至 24 岁的年轻妇女与同龄的男子相比感染的机会要高三倍，在东欧、亚洲和拉

丁美洲，遭受感染的妇女人数继续在增加，  

 还特别关切地注意到，15 岁以下的儿童由于极易受到艾滋病毒 /艾滋病的感染

或者由于这种疾病而丧失父母，他们的处境正在恶化，据估计在 2004 年底带有艾

滋病毒的儿童人数约有 220 万，其中 64 万是当年新感染者；2004 年共有 51 万儿童

死于艾滋病，另有 50 万儿童需要接受艾滋病毒/艾滋病治疗；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有 1,200 万儿童因此种疾病丧失了父母，据预计到 2010 年这些儿童的人数将超过

1,800 万，  

 关切地注意到感染艾滋病毒的人中有 95%住在发展中国家，其中多数处于贫困、

欠发达、冲突以及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的预防、治疗和护理措施不力的状况，并注

意到这些社会中的边缘化群体越来越容易受到艾滋病毒的感染和艾滋病的影响，  

 还关切地注意到艾滋病毒/艾滋病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这包括男人、妇女和儿

童死亡率和发病率上升，医疗和社会费用上升；在遭受打击最重的国家，人力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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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资本以及发展的成果包括减轻贫困的成果受到破坏，从而对于实现国际上商定的

发展目标，包括《联合国千年宣言》中所载的目标构成重大威胁，  

 注意到由于实施到 2005 年之前治疗 300 万人的“三五计划”，卫生组织和艾滋

病方案估计，到 2004 年底，发展中国家共有 70 万人在接受抗病毒治疗，占需要接

受这种治疗的 580 万人数中的 12%，  

 强调鉴于艾滋病毒/艾滋病所带来的挑战越来越大，有必要加强努力，确保所有

人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受到普遍尊重和遵守，从而减少感染艾滋病毒 /艾滋病的可能

性，防止因艾滋病毒/艾滋病而受到歧视和污辱，并减少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影响，  

 关注在经济、社会或法律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无法充分享有人权这一事实突显

这类人易于感染艾滋病毒，而一旦受到感染，更易受其影响，  

 回顾《关于艾滋病毒 /艾滋病与人权的国际准则》(E/CN.4/1997/37,附件一)，包

括经修订的准则 6：得到预防、治疗、照料和支助的权利(2002 年)，这项准则为在

涉及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情况下确保尊重、保护和落实人权提供了指导意见，  

 感兴趣地注意到联合国各个特别程序所提交的报告，他们在各自执行任务期间

都特别注意了保护人权与有效地应对这种传染病之间的关键联系，这些特别程序包

括关于人人有权享受能得到的最高身心健康水准问题特别报告员、酷刑问题特别报

告员、见解和言论自由权利特别报告员、对妇女的暴力及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

告员、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问题特别报告员，  

 还感兴趣地注意到儿童权利委员会 2003年 1月第三十二届会议通过的第 3号一

般性意见：艾滋病毒/艾滋病与儿童权利，  

 欢迎为执行其以前各项决议而采取的许多积极措施，包括有些国家颁布了法律

以促进在涉及到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情况下保护人权，禁止对感染者或可能感染者和

易受害群体成员的歧视，  

 欢迎艾滋病方案与联合国系统有关机构、特别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

处以及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特别是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组织合作，在涉及艾

滋病毒 /艾滋病情况下促进和保护人权，包括制止对艾滋病毒 /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

以及进行一系列的防止、治疗和护理活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回顾基于艾滋病毒或艾滋病的污辱和歧视阻碍着对艾滋病毒 /艾滋病的有效防

治，重申基于实际或推定的已感染艾滋病毒或艾滋病情况的歧视为现行国际人权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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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所禁止，并重申国际人权文书的不歧视条文中所载的“或其他身份”应解释为涵

盖包括艾滋病毒/艾滋病在内的健康状况，  

欢迎秘书长关于在涉及艾滋病毒和艾滋病情况下保护人权的报告(E/CN.4/2005/ 

79)，该报告概述了各国政府、专门机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执行和散发《关

于艾滋病毒 /艾滋病与人权的准则》而采取的行动，还叙述了针对艾滋病毒 /艾滋病

开展技术合作以促进和保护人权的问题，  

欢迎秘书长任命关于非洲、亚洲、加勒比和东欧地区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特

使，  

1.  请各国、联合国机构、各方案和专门机构以及国际和非政府组织继续采取

一切必要步骤，确保《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与人权的准则》所载的涉及艾滋病毒的

人权受到尊重、保护和落实；  

2.  呼吁所有国家充分执行 2001 年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大会第二十六届特

别会议通过的《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  

3.  请各国、联合国机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包括国际捐助团体，继续为国际

合作和援助提供捐助，以便协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落实艾滋病方

案的“三一”重要原则和涉及艾滋病毒的人权，例如推动艾滋病毒/艾滋病预防和照

料方案，提供方便青年和对性别敏感的保健方案，促进人们平等地获得与艾滋病毒

有关的治疗，并分享与艾滋病毒有关的知识和成果；  

4.  请各国发展、支持和加强负责保护与艾滋病毒/艾滋病相关的人权的国家机

制，包括与有关国家机构以及国内人权机构和专业团体进行协商，以监测并落实涉

及艾滋病毒的人权，消除因艾滋病毒产生的污辱和歧视，并确保各专业行为守则在

涉及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情况下尊重人权和人的尊严，以便那些公开自己携带艾滋病

毒身份的受感染者、那些被推定受感染者以及其他受影响者得到保护，不受到暴力、

污辱和歧视；  

5.  敦促各国确保其法律、政策和做法在涉及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情况下保护人

权，推动预防和治疗艾滋病毒/艾滋病以及禁止与艾滋病毒有关的歧视的有效方案，

包括自愿测试和咨询、教育、媒体和提高认识等活动，使人们更易获取防止艾滋病

毒传播的高质量物品和服务，特别是能够获得安全和有效的药物，提供援助使受感

染者了解其权利，并协助他们实现其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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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敦促所有国家将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方案以及促进和保护生殖权利列为本国

防止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战略的十分重要的内容，并强调妇女有权控制并自由和负责

地决定涉及其性权利的事项，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而不受任何强迫、歧视和暴

力；  

7.  请各国制定并在必要时确立协调的、参与性的、对性别敏感的、透明和负

责的国家政策和方案，对艾滋病毒/艾滋病作出反应，并将国家政策落实到地区一级，

变为当地的行动，并在制定和实施的所有阶段，让非政府组织、宗教以及社区组织，

包括妇女组织和权利倡导团体以及带有艾滋病毒 /艾滋病的人群以及其他弱势群体

的代表参加进来；  

8.  还请各国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在涉及到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情况下，保护妇

女和儿童的权利，特别是解决性别上的不平等、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有害传统习

俗以及因艾滋病毒 /艾滋病而成为孤儿或处境不利的儿童的法律和社会需要以及他

们的抚养人的需要；  

9.  呼吁各国确保妇女和儿童能够完全平等地获得艾滋病毒的预防、信息、自

愿咨询和测试、教育和照料等服务以及能够获得高质量的药物和治疗，包括制定有

效的国家保健系统，配备必要的人力资源，承认有必要提供方便青年人的服务，并

承认父母、家庭、法律监护人以及抚养人在这方面的作用和责任；  

10.  请人权条约机构在审议缔约国提交的报告时，特别注重与艾滋病毒 /艾滋

病有关的权利，并请各国在提交有关条约机构的报告中列入与艾滋病毒/艾滋病有关

的适当资料；  

11.  请各国在编写提交大会的《关于艾滋病毒 /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执行

情况进展报告时列入与艾滋病毒/艾滋病有关的人权情况；  

12.  请委员会的所有特别程序和不限名额工作组继续将保护与艾滋病毒相关

的人权纳入各自的任务中；  

13.  请秘书长邀请各会员国和联合国机构和方案以及各专门机构将与艾滋病

毒/艾滋病相关的人权纳入其政策、方案和活动中，包括纳入由区域政府间人权机构

和其他机构参与的方案和活动中，并让非政府组织、宗教组织以及社区组织和私人

部门参与各阶段的制定和执行活动，以有助于确保在全系统范围内采取办法，同时

强调艾滋病方案的协调和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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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还请秘书长向各国政府、联合国机构、各方案以及各专门机构以及国际组

织和非政府组织征求意见，了解它们采取了哪些行动，在落实《关于艾滋病毒/艾滋

病与人权的准则》和本决议所述的预防、照料和获得治疗等方面，如何促进和落实

解决妇女、儿童和弱势群体涉及艾滋病毒的紧迫人权需要，并在与各有关方面磋商

后，向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提交一份进展报告供委员会审议。  

 

 

--  --  --  --  -- 

 


